2014年度《公視之友》月刊包裝/寄送費規格
一、「公視之友」月刊包裝/寄送需求：
1、 單本包裝代工動作：裝入塑膠封套、封口、外貼名單。
2、 每月另有部分月刊要協助夾寄DM、貼到期貼紙等，增加包裝動作之費用另計，
      每增加一個動作加0.1元。
      3、單本寄送：
重量：雜誌類，不夾DM約175g；夾DM約182g。
數量：每月單本裝約17300~17800本（每月視實際發刊數量而定，投遞區域為中華郵政信箱+偏遠地區+離島約佔3成，承做廠商完成包裝後代轉中華郵政寄送者，如收件地址為郵政信箱、離島、偏遠地區等，寄送費付購票證明實報實銷）。
4、寄送名單由公視提供，不定期小量補寄月刊需協助列印名條，費用另計。
  ※另有約莫50處定點為多本(包裹)寄送，如各縣市文化中心等藝文場所，每個
    定點20~50本不等。

5、每月25日發刊，當日由印刷廠送達承做廠商進行包裝/寄送作業，5個工作天
   需完成（不含例假日）。月刊內含公視每日節目表，為保讀者權益，投遞作業
   需在次月3日前投遞完畢。

  （例如，2014年3月25日月刊送達，3月26日完成包裝，3月27日~3月31日
   完成寄送。或如，2014年4月25日月刊送達，4月28日完成包裝，4月29日
   ~5月2日完成寄送。）
二、注意事項：
1、 投遞名單由公視自行列印提供，每月21日到公視取名單。
2、 投遞作業需保有99%以上之投遞率。

3、 當日來電客訴未收到郵件之名單，由公視於當日下午三點前通知承做承商，承做廠商需於當天負責以限時掛號補寄，且郵資由承做廠商支付。

4、 連續兩月反應未收到公視之友月刊的名單，將於第三個月起改成以掛號方式寄送，直至能正常收件為止，郵資由投遞公司支付(吸收)，不得另外加價。

5、 若收件問題之客訴數量造成公視客服人員額外之工作負擔時，公視有權提前解除合作契約。
6、 依據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(暨施行細則)，承做廠商不得在未經本會同意下，擅自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本會所提供的寄送名單，違者除予以解除合約，並依法究辦。

